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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控制雜誌

前　言

醫療人員的安全問題一直受到各

界的重視，而針扎是醫療人員最常見

且重要的職業傷害，加上台灣也是肝

炎盛行率高的國家，尤其是 B 型肝

炎，因此針扎事件發生後有感染病毒

性肝炎、梅毒及人類免疫缺陷病毒的

風險[1-3]。根據統計，工作人員如遭

受病人源為 B 型肝炎、C 型肝炎及人

類免疫缺陷病毒 (HIV) 感染者之針扎

事件後感染率為分別為 6~30%、

2~3% 及 0.3%[4]。因此預防針扎事件

的發生是衛生主管機關密切關心的問

題。

為了使醫療照護人員有更安全的

工作環境以及避免針扎事件的發生，

我國衛生主管機關及醫護團體積極推

動使用「安全針具」之立法提案。財

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在

2011 年度醫院感染管制查核作業項次

6.2 基準內容及「醫院評鑑基準及評

量項目」中條號 2.7.5 明確將「安全

針具」納入感管查核及評鑑內容：

「對於暴露於病人血液、體液及針扎

事件的預防及處置 (包含切傷等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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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血) 訂有作業流程」的評量項目 A

中明確規定「有效執行針扎之預防，

並於急診、急救室、加護病房、手術

室、透析照護、愛滋病房、感染科病

房及高危險群病人全面使用合於規定

之安全針具。」[5-6]，促使各級醫療

院所能夠遵循該項規範，對醫療照護

工作人員而言更是一項福利政策。立

法院更於 2011 年 12 月 21 日三讀通過

修正醫療法 56 及 101 條，規定自

2012 年起五年內醫療機構需全面提供

安全針具並訂有罰則，「安全針具」

的時代已正式開始 (表一)[7]。

經皮穿刺傷 (percutaneous injuries,
PCIs) 與針扎、血液體液暴觸之
報告與追蹤系統Exposure Prevention
Information Network (EPINet)

經皮穿刺傷 (PCIs) 事件包含針扎

(needlesticks) 及尖銳物品扎傷 (sharp

injuries)，而針扎是 180,000 名醫療人

員中最常見又重要的職業傷害[8]。發

生針扎事件的原因很多，其中包括：

針具的設計不佳、安全性的銳物收集

盒不足或放置地點不恰當、工作時數

過長、輪班制度、假日上班及年資少

於一年等可能都是造成針扎事件的危

險因子[9,10]。

美國維吉尼亞大學的 Jannine

Jagger 教授建置了現行國際上廣泛使

用監測經皮穿刺傷事件的統計軟體

Exposure Prevention Information

Network (EPINet)，其目的在於瞭解針

扎事件發生的機制及嚴重程度，進而

積極做為未來防範的措施的依據。日

本於 1997 年使用該系統監測醫療工

作人員的針扎情形及血清學變化、引

起針扎事件的情境、職業別等流行病

學[11]。而國內蕭淑銖老師自 2001 年

表一　醫療法第 56 條及 101 條原條文及修正後條文對照表

原條文 (2009 年 5 月 20 日) 修正後 (2011 年 12 月 21 日)

56 條 醫療機構應依其提供服務之性質，具備適 醫療機構應依其提供服務之性質，具備適

當之醫療場所及安全設施。 當之醫療場所及安全設施。

醫療機構對於所屬醫事人員執行直接接觸

病人體液或血液之醫療處置時，應自中華

民國一百零一年起，五年內按比例逐步完

成全面提供安全針具。

101 條 違反第十七條第一項、第十九條第一項、 違反第十七條第一項、第十九條第一項、

第二十條、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二十三 第二十條、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二十三

條第一項、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者，經 條第一項、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五十六

予警告處分，並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 條第二項規定者，經予警告處分，並限期

，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以下罰鍰，按次連續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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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開始積極推動 EPINet 通報系統，

2003 年取得原作者授權修定成台灣可

以使用的版本。自 2011 年起行政院勞

工委員會明令規定公立醫院及醫學中

心須加入此監視系統[1]；不僅可以計

算出全國醫療人員之年針扎率，此外

造成針扎的針具種類、地點、與工作

項 目 等 均 可 由 系 統 中 自 動 計 算

[3,12,13]。由該系統追蹤資料中發現

具有感染性的針具，如：B 型肝炎、

C 型肝炎及 HIV 陽性之病人身上使用

過的針具佔所有使用過的針具比率各

佔 14%、16% 及 0.7%，因此工作人員

被感染的可能性無法忽視[9]。為了能

更加精確估計全國總針扎數而利用

EPINet 系統進行為期的一年的研究發

現，發生針扎事件中每一千名醫療工

作者只有 36.1 人實際進行通報。於同

時期的回溯調查發現針扎事件發生而

未通報的發生率為 170‰，據估計每

年應有超過三萬次的針扎事件。在澳

洲亦有發現低報針扎事件 4~24% 的情

形[13,14]。

引起針扎事件的器具分類依據時

代背景不同而有些許差異，基本上仍

以空心針頭最為常見 (表二)。

針扎事件的費用

職場發生尖銳物品扎傷事件可能

造成工作人員的擔憂進而造成情緒上

的壓力，而這種心理上的傷害必須維

持一段時間。然而進行後續的調查所

需的費用還包括暴觸的對象及可能傳

染源所需接受的檢驗、預防性用藥以

及後續的治療[15]。台灣自 2004~2009

年通報於 EPINet 系統中，共有 2,642

次的針頭尖銳物品扎傷，因為針扎事

件所花費的醫療人員及病人費用已達

新台幣 3,214,744 元，其中包含 B 型肝

炎免疫球蛋白的治療、干擾素治療，

甚至於 Anti-HIV 呈陽性反應者的預防

性用藥[3]。

依瑞士的研究發現每年每 100 名

全職醫療人員當中就有 3.14 名發生職

業傷害，其中 60% 與空心針頭有關，

每例針扎事件需花費 272 歐元 (2,513

克朗)，相當於現在新台幣 10,800 元。

使用安全針具，預期可減少 3,125 人

次的傷害，相當於減少 85 萬歐元成

表二　引起針扎事件的器具

國家 台灣 台灣 台灣 澳洲 日本

資料年度 2005 2004~2009 2003~2004 1990~1999 1997~2004

種類 真空管把手/針頭 (32.9%) 空心針頭 (72.9%) 空心針頭 (70.8%) 空心針頭 (65.3%) 空心針頭 (66.4%)

動脈血針頭 (24.6%) 外科器械 (26.2%) 外科器械 (27.1%) 縫針 (10.7%) 器械 (21.2)

拋棄式注射器 (18.8%) 玻璃製品 (2.4%) 外科器械 (4.6%) 其他 (12.4)

參考資料 13 3 10 1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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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合計新台幣約 34,000,000 元[15]。

安全針具與各國法規

安全針具的設計即為防止扎傷事

件的發生，其特色為無法再次使用，

且當醫療處置結束時針頭會立即縮回

安全針具內不需回套即可丟棄，或是

可以免針頭加藥，因此能避免在使用

後及丟棄前被針具扎傷[8,14]。國內的

研究也說明了使用安全針具或真空採

血器抽血，確實可以降低醫療人員經

皮穿刺傷的機率及針扎率[4,15,16]。

安全針具的品項詳見表三 [17]。

根據國內學者整理的資料發現許

多國家早在十多年前已經著手進行減

少針扎事件發生的因應措施，包括：

安全器具的提供、教育訓練計劃、通

報監控系統，甚至是預防接種計畫等

(表四) [3]。

討　論

根據我國北部某醫學中心 2011

年統計資料發現請領使用安全針具的

用量佔所有針具的 5%，佔所有針具

費用的 41%。若以當年使用量全面改

為「安全針具」來推算將增加新台幣

15,776,579 元，對於各級醫療院所來

說無疑是龐大的支出，但是使用「安

全針具」的單位的確沒有再發生針扎

事件。現行立法通過五年全面提供安

全針具的計畫中，是否所有「安全針

具」的費用是由專款專案支出或由全

民健保給付是極需要衛生主管機關的

支持及說明。

究竟「安全針具」安不安全？也

有研究持反對意見。有臨床醫護人員

表示現行的安全針具不易使用，例如

使用「安全性靜脈導管」時極易產生

自動回縮機制而導致無法再次使用，

而必須再次拆封使用新的導管，導致

病人需再次放置血管內裝置造成不適

及增加醫療成本。又醫療院所引進的

針頭是否自動回縮還是需要回拉針頭

至導管內，也是影響針扎事件的因素

和值得再探討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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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各國及台灣針扎預防相關法規

國家 有無法規 時間 法規摘要

美國 有 1991 美國職業安全衛生署-血源性病原防治法

1998 21 州通過安全衛生性醫療器材法

2000 針扎安全與預防條例

2001 修正血源性病原體標準

加拿大 有 1998~2006 使用安全性器材：

(各州開始時 1. Alberta：於2004年4月立法，職業安全衛生法規要求使用

間不同，最 “工程控制”來消除或控制血源感染原的暴觸。

早為 1998) 2. Manitoba：於2006年1月立法，第23號法案，工作安全與

衛生法強制必須使用有安全設計的醫療用具。

3. Saskatchewan：於2006年7月立法，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

應該在醫療照顧與相關機構中使用安全性較高的針具。

歐盟 1989~2006 1. 會議條款 89/391/EC

2. 歐盟會議條款89/655/EEC

3. 歐盟會議條款2000/54/EEC

4. 上述目前已被幾個歐洲的主要國家改寫於法令中。

5. 2006年7月6日，歐盟國會正式通過一份決議，建議歐盟

委員會開始準備修訂現存條款，加入預防醫療人員尖銳

物扎傷的相關議題。

德國 有， 2004 在病人有血行感染危險性時，使用安全性器材

TRBA250 提供廢棄銳物收集盒

英國 有，NAO 1992 管控暴觸發生率

(National 使用通報監控系統

Audit 評估風險

Office) 教育訓練

改善銳物拋棄流程

BLUEBOOK/Chr19 完全涵蓋所有針扎管理

西班牙 有兩個行 2005 針扎預防法在馬德里通過

政區有區 Madrid Community全面使用安全性器具

域性法規 Castilla La mancha目前有60%使用安全性針具

南非 有，OHS 1993 雇主應使用安全性設計之器材來保護雇員免於受到感染之

Act (No.85) 威脅

義大利 無，但有 2000 使用安全性器材並提供銳物收集盒

Guidelines

比利時/ 無，但有 雇主應盡其所能的照顧員工，包含疫苗注射、風險評估及

荷蘭 Guidelines 預防措施

法國 無 2006 1. 對法國議會遞交立法提案

2. 要求修改「code du travail」(適用於所有法國工作者的法律)

台灣 有，醫療法2011 見表一

資料引用參考資料[3]及[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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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the safety needles

Ya-Ling Chen1, Hsiu-Tzy Chiang1, Chun-Ming Lee1,2

Mackay Memorial Hospitl 1Center of Infection Control, 2Division of Infection Diseases, Taipei, Taiwan

Healthcare workers (HCWs) face many types of occupational hazards, and
needle-stick injury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hazards. HCWs injured by the
needle are very vulnerable to the risk of syphilis and infections by hepatitis B and C
viruses and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The following assessment and
treatment will involve a considerable cost. In view of th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began promoting the use of safety needles a decade ago. Since 2011, the use
of safety needles has been requested for checking the hospital’s infection control
and hospital accreditation in Taiwan. Furthermore, the government medical law has
declared the provis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safety needles at all health care
units by 2017. The purpose of this implementation is to actively promote the
welfare policy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HCWs.

Key words: Safety needles, needle-stick


